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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陳瑜婷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55722
電子信箱：cyc22344102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500009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87040000E_1150000960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5000096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函以，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

下簡稱退撫條例）第37條、第38條及第67條修正條文，業

經總統於114年12月26日公布一案，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

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2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4420451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修正條文第37條及第38條規定，退撫條例於114年12月

12日修正公布前、後退休生效者，其每月退休所得替代率

上限，一律以退撫條例附表三所定112年之退休所得替代率

上限認定，原113年1月1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部分，

不適用之。同條例第67條規定，月退休金、月撫卹金或遺

屬年金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

計成長率達正5%，應依成長率調整，或至少每4年應予檢

討，適當調整，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不予調整。

三、因旨揭修正條文未另訂有施行日期，爰教育部依中央法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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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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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法第13條規定，自總統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（114年

12月28日）生效。基於合法合憲原則，請學校配合辦理以

下事項：

(一)114年12月27日以前已審定之退休案：

　　配合旨揭規定修正，教育部刻正協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進行相關作業系統調整，因已退休教職員（含已審定

尚未生效者）之退休所得替代率需俟上開系統調整完成

並重新審定，時程推估約需半年，爰請學校暫依原規定

給與標準核發退休金，俟相關系統修正完成後，教育部

將另行通知有關重新審定退休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事宜。

(二)114年12月28日以後審定之退休案：

　　本府將依114年12月28日修正施行之退撫條例第38條規

定，隨案審定退休所得替代率；至於退休所得計算單部

分，因須配合調整前開作業系統始得計算，爰本府仍暫

依原規定給與標準審定每月退休所得，以利學校辦理發

放作業，並請學校暫依本府審定之計算單數額核計。另

基於作業之一致性，嗣後配合前述作業時程，併同依規

定辦理。

四、據上，本案因教育部刻正協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進行相

關作業系統調整，時程推估約需半年。為維護退休人員權

益，請學校暫依本府原審定之計算單（重審單）金額核發

退休金；並請預先備妥校內退休人員相關退休審定（含原

審及重審）資料，俟教育部系統調整完竣並通知後，再行

配合辦理重審事宜。

五、檢送教育部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31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
24


